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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１年１２月１４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（十二月十四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

動議二讀《２０１１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（修訂）（第２號）條例草案》的致辭

全文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我謹動議二讀《2011 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（修訂）（第２號）條例草案》（下

稱「條例草案」）。 

 

  自強制性公積金（下稱「強積金」）制度於二○○○年實施以來，強制性公

積金計劃管理局（下稱「積金局」）一直透過行政制度規管強積金中介人的銷售

及推廣活動，相對強積金的銷售及推廣主要是以僱主為對象，這是恰當和相稱的

做法。惟預計僱員自選安排的實施，即計劃成員可以最少每年一次，把其現職所

作強制性供款的累算權益，轉移至他們選擇的強積金計劃，受託人向超過２５０

萬名計劃成員進行的銷售和推廣活動會更趨頻繁。加上二○○八年全球金融危機

後，公眾對保障投資者的期望日益提高，我們認為審慎的做法是在落實僱員自選

安排前，先加強規管強積金的銷售及推廣活動。這安排在我們早前就條例草案進

行的公眾諮詢中，普遍獲得肯定。 

 

  在上述背景下，條例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設立強積金中介人法定規管制度，保

障超過２５０萬名強積金計劃成員的權益。條例草案清晰釐訂了受規管的強積金

中介人活動，包括邀請或誘使，或企圖邀請或誘使另一人就強積金計劃作出關鍵

決定;或就指明事宜，提供意見。條例草案進一步訂明任何人如非註冊強積金中介

人，而進行受規管活動，即屬違法。而就註冊強積金中介人，條例草案則引入了

一套全面的註冊制度，包括取得註冊的資格及程序，註冊中介人必須遵守的操守

要求，與相應的監管調查權力，以及紀律懲處和上訴機制。 

 

 



  在規管架構方面，考慮到現時絕大多數強積金中介人以銀行業、保險業及證

券業為主要業務，強積金銷售及推廣活動只是附帶業務，而他們分別受香港金融

管理局（下稱「金管局」）、保險業監督（下稱「保監」）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

察委員會（下稱「證監會」）監管，我們建議沿用現時機構為本的規管模式，加

以完善，讓規管資源有效運用。同時，對從業員而言，由於已經熟悉現有規管模

式，他們將無須重新適應，合規成本也得以盡量減低。此舉有助盡早落實僱員自

選安排，促進市場競爭及減低強積金計劃收費。作為一個參考，根據截至二○一

一年十月底的強積金總資產值估計，僱員自選安排實施後可轉移的強積金資產，

將由佔強積金總資產值的約３９％增至約６７％。 

 

  具體而言，積金局會負責管理強積金中介人的註冊事宜，就註冊強積金中介

人須遵從的法定要求發出指引。金管局、保監和證監會則獲賦予法定角色，擔當

前線規管機構，負責監管和調查分別以銀行業、保險業或證券業為主要業務的強

積金中介人。它們會適當地將調查期間所收集的資料，交予作為單一紀律懲處機

構的積金局考慮，積金局會在考慮有關資料及中介人陳述後，如確定該中介人未

有合規，可施加紀律處分。 

 

  為配合安排，我們會有多項措施，確保規管的一致性及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。

這包括：將所有有關強積金中介人註冊及紀律處分的上訴，統一交由強制性公積

金計劃上訴委員會處理；在法例以外，透過簽署諒解備忘錄，協定積金局和前線

規管機構的權力和職能的詳細安排；由積金局與所有前線規管機構設立定期聯絡

機制，加強溝通；設立獨立的程序覆檢委員會，檢討積金局和各前線規管機構的

執法程序，確保行使規管和調查權力方面的內部程序一致；以及由積金局一站式

接收所有關於強積金銷售及推廣活動的投訴。 

 

  主席，我們於本年三月就立法建議發表文件，諮詢公眾及財經事務委員會，

並於七月公布了諮詢結果。總的而言，大部分回應者對建議的規管模式不持原則

性的異議。而我們上述的措施亦已適當地吸納了諮詢期間收到的意見。 

 

  在進一步完善規管架構的同時，我們亦需顧及業界的運作。根據積金局的資

料，截至二○一一年十一月，共有４８５間公司和３０ ４９１名個人，透過行政

規管安排登記成為強積金中介人。條例草案建議容許在法定制度實施前，已向積

金局作出有效登記的強積金中介人，繼續從事強積金中介人活動，為期兩年。惟

期內它們必須遵從新法定制度下的操守要求，並在違規時受到紀律懲處。在過渡

期結束前，它們必須在按新法定制度的要求，提出註冊申請。為方便順利過渡，

積金局不擬在新法定制度實施的最初數年，收取註冊費和年費，而日後釐定收費

水平的建議，亦會進行諮詢和所需的立法程序。 

 

 



  配合僱員自選安排的實施，除了加強規管强積金中介人外，由於預期轉移累

算權益個案可能會大幅增加，條例草案亦賦權積金局設立電子平台，以加強權益

轉移的準確性及安全性，和縮短處理的時間。 

 

  另外，回應公眾對僱主拖欠供款的關注，條例草案將僱主未有按照法庭發出

的判令，繳付拖欠的強積金強制性供款及供款附加費，列為違法。另外，現行法

例下，如僱主未有在法定時限內為僱員作出強積金強制性供款，已屬違法。為確

保有關僱主會盡快採取補救措施，償還欠款，條例草案進一步訂明，如僱主持續

沒有為僱員作出供款，可被處以每日罰款。 

 

  主席，如條例草案在本屆立法會會期結束前獲通過，條例草案下的中介人規

管安排及加強打擊僱主拖欠供款的措施，將於二○一二年十一月一日生效，而僱

員自選安排亦可於該日開始實施。政府會全力配合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。同時，

積金局正擬備新的強積金中介人操守守則，並會繼續推行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，

以提高公眾對僱員自選安排的認識。 

 

  我謹此陳辭。多謝主席。  

完 


